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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ke’s “government theory” was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govern-
ment.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demonstra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law, and then discuss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use of 
power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this ar-
ticle affirms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government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kind, and summarize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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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洛克的《政府论》被视为是政府起源研究之开端，其中《政府论下篇》运从自然法学的角度论证了政府

的合法性由来，进而对政府合法性运作即权力的运用和制衡进行讨论。本文从人类自然权利的出让开始，

逐步归纳了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有关政府合法性的论述，并从政府合法性的角度出发肯定了《政府

论》在当代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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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论下篇》简述 

17 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洛克与 1689 年和 1690 年相继写成和出版了震惊学界的《政府论两篇》，

猛烈批判了“君权神授”与王位世袭等传统理念，对 1688 年刚刚结束的英国所谓“光荣革命”进行辩护

和理论总结，被视为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洛克指出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论，从而建立了立宪君主制下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正面论

证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政府论》下篇论证了自然法学下政府的真正起源，阐明了政府的管理范围和目

的，因此也更具政治学价值，本文对于洛克笔下政府合法性的论述就是基于《政府论》下篇进行的。笔

者认为下篇的 19 章可在内容上分为四个部分，在实质上，这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政府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来源、保障和维持，固而笔者认为《政府论》的核心内容即是对政府合法性的系统论述。 

2. 自然状态中的人类社会 

在政治社会形成以前，人类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人人平等、独立且不能侵犯

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洛克的阐述中，生命、自由和财产构成了人的基本自然权利体系，他用

“property”(所有物)描述了这一概念。 
在人的基本自然权利体系中，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被洛克视为是生命权和自由权

的延伸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财产权是生命权与自由权的基础。《政府论》中写道“在人类之初，

世界上的东西都归人类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排他性的所有权和由自己支配的人身

自由权，因而，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洛克

认为劳动的自然属性是属于劳动力本身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将自然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排斥了他人共

同享有物品的权利，确立了自己的财产权。生命权作为人类基本自然权利体系的基础，是伴随着一个人

的出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基于生命权，人类同时享有着维持生命的其他

基本权利。对于自由权的论述，洛克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一种是在政治社会

中的公民自由。除了立法机构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
包括自然法和公民法的约束，只有不违背这两种法律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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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

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2]在洛克的论述中，自然法即是人的理性，人类的基本权利

体系一种人天生的、上天赋予的权利体系，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仅与生俱来并且息息相关密不可

分。 

3. 政府成立的目的 

固然，人类享有自然状态下的种种权利，但这种状态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自然状态下，人

们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乏一种能够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是非标准；第二，自然状态下，

没有人具备裁决和判断的地位和权利，自然状态中的种种纠纷缺乏公平的裁决者和执行者；第三，自然

状态缺少支持公平的权力。基于以上三点，自然状态中人们表现出的自私、心思不纯、报复等负面心理

和状态往往会导致裁决不公平，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就会危机自然法的实现，个人权利将陷入危机。正

是由于自然状态下的大部分人都无法严格的遵从道德和正义，因此个人权利总是处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状

态之中，通过“每一个成员都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力，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

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3]人们达成了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使得“每一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决都被排

除，社会成了仲裁人，用明确不变的法规来公正地和同等地对待一切当事人；通过那些由社会授权来执

行这些法规的人来判断该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权利问题的一切争执，并以法律规定的刑罚

来处罚任何成员对社会的犯罪”[3]。由此，人们由自然社会进入到了政治社会。 
在政治社会中，人们将自己基于自然法的自保、处罚两种权利让渡给社会，使得他们的财产等权利

能够得到政府的保障，因此，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与福利是政府的唯一目的。“尽管人们在加入社会

时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把它们交给了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照社会福

利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这知识为了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人身、自耦和财产的目的。”“政

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利，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

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4]在洛克的论述中，政府仅仅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它本身不具有偏好，

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存在，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洛克认为政府除了保护财产权以

外，没有其他目的。基于这样的论断，若一个政府不能做到服务社会，滥用权力，玩忽职守，将会置民

众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在政府面前，民众已将自身的防御能力和判决权力完全交由了政府，政

府若不能很好的履行其职责，维护公众的自然权利，不仅对民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同时对政府本身

来说，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此外，洛克认为人民并不易于摆脱旧的组织形式，在多数情况下宁愿忍

受而不愿意用反抗来为自己求公道，这样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府的稳定性。 

4. 政府的权力界限 

在政治社会中，法律保障了人们参与社会时能够“和平和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种财产”，因此洛克

认为“所有国家的最初和基本的明文法就是关于立法权的产生”，并且“这个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

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和不可变更的”，“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

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5]。从而确立的立法权的至高地位和这

一地位的普适性。 
但这种立法权不是万能的，基于社会授权和自然法，洛克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四方面的具体的限制。

第一，立法权对于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这是由于在自然状态中

个人并不享有支配他人生命、自由、健康和财产的权力，因而他无权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所以立法机

关的权力也无法超越这个限度。第二，立法机关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经由被公众认可的法官来执行司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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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臣民的权利。这缘由人们建立社会的目的即是为了避免在自然状态中遭受财产损害，用集体的力量

来保护个人财产并以“经常有效”的规则来加以限制，基于这样的目的“社会才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

适当的人选，给予委托，以便让正式公布的法律来治理他们，否则他们的和平、安宁和财产就会扔像在

自然状态中那样不稳定”[6]。第三，财产权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取去任何

个人财产。这一点同样是由于人民加入社会的目的，社会应当保障个人的财产权，而不应因其参加社会

而丧失了他们加入社会的目的的东西。第四，立法权不得随意转让。这是由于人民的认可是政府合法存

在的根本条件之一，只有人民才能决定行使立法权的主体并选定国家的形式。同时，人民“除了只受他

们所选出的并授以权力来为他们制定法律的人们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6]
以上便构成了洛克的有限政府论。 

5. 政府分权与制衡 

在洛克看来“绝对专制权利及没有明确的、长期有效的法律的统治，都不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如果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没有关于财产和权利的明确法律来保护人民的和平与稳定，

人民就不会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让自己受制于政府。”[7]显然，洛克构建的政治社会是一个

典型的法治社会，政治社会中的政府完全受法律制约。然而在这种法治社会中，洛克仍然表现出了对民

众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的担忧，因为党政治权力一旦对个人权利构成侵害，其程度不知要比自

然状态中的“恐惧和经常危险”带来的危害严重多少倍。为了防范“利维坦”的出现，洛克对政府的权

力架构进行了精心设计，提出了分权思想，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开辟了理论先河。 
与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不同的是，洛克将三权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所谓的立

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8]，由于立法行为不

是持续的，因此立法机关没有经常存在的必要，只需有享有立法权的若干人定期集会制定法律即可。然

而，法律的执行确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率”，因此这就要求有一种可以持续负

责履行法律的权力，即执行权，从是否可持续并经常存在的角度出发，立法权应与执行权是分立的。前

面提到，政府的权力来源于自然状态中个人部分自然权利的出让，因此政府权力仍然具有自然属性，“整

个社会在与其他一切国家或这个社会以外的人们的关系上，是处在自然状态的一个整体”[9]，基于这个

自然整体与其他整体产生的合作、冲突、交流等一切事务，便产生了对外权。此外，洛克指出，执行权

与对外权往往是联合在一起的，难以分割开来由不同人掌控，“如果执行权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

动的人的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9]，从这个角

度来看，洛克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种“两权分立”。 
要避免“利维坦”的出现，除了实行分权，权力的制衡也十分重要。除了提出对立法权进行的种种

约束和条件外，洛克认为“特权”的存在是解决法律未规定范围内的特殊事件的重要权力。“这种并无

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恭州国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特

权不外是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谋求公共福利的权力而已”[10]，特权似乎是一个保障性的权力，当人民的

权利不能为立法权和执行权所保障时，特权才出面维护公平和正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立法权和执行

权形成法外监督的作用。 

6. 总结与评价 

在《政府论下篇》通篇，洛克都没有明确的指出政府合法性这一概念，但是不管是在讨论政府起源

还是权力使用时，都利用并探讨了政府的合法性，洛克否认专制、王位世袭、征服等统治手段，也是从

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的。总的来说，政府的合法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政府形成的合法性，另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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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行的合法性。“合法性”同样也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符合法律，一个是符合民意。 
政府形成的合法性在于政府的组成是自然状态下，经由社会的自由人同意并让渡个人的部分自然权

利，是基于人们的契约而组成的为公众谋福利的组织，政府的形成完全是基于民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任何专制政府、不被人民认可的政府都存在合法性问题，任何政府若不能为人民谋取福利，保障人民的

生命权、财产权，都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是符合了这一要求，为

政府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政府运行的合法性则是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完全在法律认可和规定的范围内，这使得立法权成

为一个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力，享有立法权的部分人必须经由社会中大部分自然人的认可和支持，立法应

充分代表民意。洛克认为，政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障人民的财产权，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仿佛不再

适用，政府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范围，其实洛克也同样提到政府行使权力所依据的

法律应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以为公众谋福利为目的。 
综上所述，洛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系统的阐明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为政府起源、政府权力的产生

和运用、民众维护自身权力理清了思路，开创性的为而后“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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